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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国际会议向大会提出关千今后各届会议的

报告；

8. 请秘书长继续同国际会议与特设委员会协商

和给予协助， 并经常向它们提供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种

种便利；

9. 再次感谢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密切注视局势

的发展， 并请他继续这样做， 继续进行斡旋， 以促成

全面的政治解决，

10. 再次寰示深为感谢曾向柬埔寨人民 提供救

济援助的捐款国家和联合国及其各机构， 以及其他的

各国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并呼吁它们继续执行现行

的安排， 援助仍处于苦难中的柬埔寨人民， 尤其从援

助沿泰柬边境和在泰国居留中心的柬埔寨人；

11. 再次褒示深为感谢秘书长竭力在协调人道

主义救济援助和监督救济物资的分发丁作， 请他继续

进行必要的努力；

12. 敦促东南亚各国、 一俟柬埔泰冲突获得全

面政治解决， 即重新为建立东南业和平、 日由和中立

区作出努力；

13. 重申希望在达成全面政治解决后成立 一 个

政府间委员会来考虑制订一 个援助柬埔寨重建其经济

和促进该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1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 出 关 于

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5. 决定将题为＂柬埔寨局势
”

的项目列入大 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0月28日

第48次全休会议

37 /7. 世界自然宪砍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世界日然宪章nr正草案的报

回顾其1980年10月30日第35/7号决 议表示，

确信从大自然得到益处有赖于维持大自然的规律， 也

有赖于各种各样的生物， 滥用或破坏自然生境会危害

这些益处，

又回顾其同一决议认识到， 有必要在各国和国际

上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大自然， 并促进在这个领域中

的国际合作，

回顾其 1981年10月27日第36/ 6号决议再次表

示，意识到国际社会极为重视推动和展开合作，保护和

保障大自然平衡和大自然素质， 请秘书长将（世界自

然宪章＂草案特设专家小组的报告“所载＜世界自然宪

章＂订正草案， 以及各国提出的所有进一 步意见， 递

送各会员国， 以备大会第兰十七届会 议作适当的审

议，

认识到其第35/7和第36/6号决 议 的文字和精

神， 其中曾郑重邀请各会员国在行使其对本国自然资

源的永久主权而采取行动时， 认识到为了今世和后代

的利益，保护自 然系统、维持自然的平衡和素质以及

养护门然资源的 极端重要性，

审议了秘书长的补充报告凡

感谢特设专家小组汇总了必要的组成部分， 使大

会得以按原来的建议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完成审议和

通过«世界自然宪章＂订正草案的工作，

通过井庄严宣布本决议附件所载的《世界 自然宪

章》。

1982年10月28日

第48次全休会议

附 件

世界自然宪章

牛14
口 ，

大会，

重申联合国的基本宗旨， 特别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

展各国间友好关系和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 社会、 文化、

技术、 知识或人迫方面的国际问题等宗旨，

14A/36/539。

15同上， 附件一。
16A/37 /398和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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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a)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有赖于自然系统的功能

维持不坠， 以保证能源和养料的供应，

(b) 文明起源于自然， 自然塑造了入类的文化，一切艺

术和科学成就都 受到自然的影响， 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

有最好的机会发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

深信I

(a) 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 无论对人类的 价值如

何， 都 应得到尊重， 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

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

(b) 人类的行为或行为的后果， 能够改变自然，耗尽自

然资源； 因此，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维持大自然的稳

定和素质， 以及养护自然资源，

确信I

(a) 从大自然得到持久益处有赖于维持基本 的 生 态过

程和生命维持系统， 也有赖于生命形式的多种多样，而人类过

度开发或破坏生境会危害上述现象，

(b) 如果由千过度消耗 和滥用自然资源以及各国和 各

国人民间未能建立起适当的经济秩序而使自然系统退化，文明

的经济、 社会、 政治结构就会崩溃，

(c) 争夺稀有的资源会造成冲突，而养护大自然和自然

资源则有助千伸张正义和维持和平，但只有在人类学会和平相

处、 摒弃战争和军备以后才能实现，

重申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维持和增进他们利用自然 资 源 的

能力，同时保证能够保存各种物种和生态系统以造福今世和后

代，

噩信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 个人和集体、公共和私人各级

上采取适当措施， 以保护大自然和促进这个领域内的国际合

作，

为此目的， 兹通过本《世界自然宪章:>, 宣布下列 养 护掠

则， 指导和判断人类 一切影响自然的行为。

一般原则

1. 应尊重大自然， 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

2. 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 不论野生或家 养，

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至少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里，为此目

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

3. 各项养护原则适用千 地球上一切地区，包括陆地和海

洋； 独特地区、 所有各种类生态系统的典型地带、罕见或有灭

绝危险物种的生境， 应受特别保护。

4. 对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系统和有机体以及陆地、海洋和

大气资源， 应设法使其达到并维持最适宜的持续生产率，但不

得危及与其共存的其他牛态系统或物种的完整性。

5. 应保护大自然，使其免于因战争或其他敌对活动而退

化。

二、 功能

6. 在决策过程中应认识到，只有确保自然系统适当发挥

功能， 并遵守本《宪章＂载列的各项原则，才能够满足人类的需

要。

7. 在规划和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时，应适当考虑到养

护自然是这些活动的一 个组成部分。

8. 在制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长期计

划时，应适当考虑到自然系统须确有使有关人口的生存和居住

的长期能力，同时认识到这种能力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加以提

高。

9. 应计划地分配地球上各地区作何用途，并应适当考虑

到有关地队的实质限制、 牛物牛殖率和多样性以及自然美。

10. 自然资源不得浪费， 应符合本C宪章》载 列 的原则，

按照下列规则有节制地加以使JIl:

(a) 生物资源的利用， 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

(b) 应采取措施保持土壤的长期肥力和有机分解作用，

并防止侵蚀和一 切其他形式的退化，以维持或提高土壤的生产

率，

(C) 使用时并小消耗的资沥， 包括水资源，应将其回收

利用或 l引循环，

(d) 使用时会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应考虑到这些资源

是否卡队是否有可能合理地加以加T．用于悄费、其开发与自

然系统的发挥功能是否相容等因素而有节制地开发。

11. 应控制那些可能影响大自然的活动， 并应采用能尽

卅减轻对大自然构成币大危险或其他不利影响的现 有 最优良

技术， 特别是：

(a) 应避免那些可能对大门然选成不可挽回的 损 害 的

活动；

(b) 在进行可能对人自然构成重大危险的活 动之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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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彻底调查；这种活动的倡议者必须证明预期的益处超 过大自

然可能受到的损害； 如果不能完个j
，

解可能选成的不利影 响，

活动即不得进行；

(C) 在进行可能干扰大自然的活动之前应先估计后果，

事先尽早研究发展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如确定要进 行 这 些沾

动， 则应周密计划之后再进行， 以便最大限度地减低可能造成

的不利影响，

(d) 农、 牧、 林、渔业的活动应配合各自地区的自然特

征和限制因素，

(e) 因人类活动而退化的地区 应予恢复，用于能配合其

自然潜力并符合受损害居民福利的用途。

12. 应避免向自然系统排放沁染物：

(a) 如不得不排放污染物， 应使用最佳的可行方法，］

产生污染物的原地加以处理；

(b) 应采取特殊预防措施， 防仆排放放射件或有诽废

料。

13. 旨在预防、 控制或限制自然灾害、 虫害和病害的措

施， 应针对这些灾害的成因，月应避免对大(I然产牛打霄的副

作用。

实施

14. 本C宪章＂载列的各项原则应列入每个国家的以及国

际一级的法律中， 并予实行。

15. 有关大自然的知识应以一切可能手段广为传 播， 特

别是应进行生态教育， 使其成为忤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16. 所有规划工 作都应将拟订养护大自然的战略、 建＼｝

生态系统的清单、评估拟议的政策和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等列

为基本要素； 所有这些要素都应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告周知，以

便得到有效的咨商和参与。

17. 应提供必要的资金、 计划和行政结构以实现养护大

自然的目的。

18. 应经常努力进行科学研究以增进有关大自然 的知

识， 并不受任何限制地广为传播这种知识。

19. 应密切监测自然过程、 生态系统和物种的状况， 以

便尽早察觉退化或受威胁悄况， 保证及时干预，并便利对养护

政策和方法的评价。

20. 应避免进行损及大自然的军事活动。

21. 各国和有此能力的其他公共机构、 国际组织、个人、

团体和公司都应｀

(a) 通过具同活，，力和代他h又活 lJ丿，包括交换情报和协

商， 合什进行养扩人自然的1竹；

（b) 制定可能对入自然有不利影响的产品和制 作程序

的标准， 以及议亢评估这种影响的方法；

(C) '欠施fr X:的养护大门然和保护环境的国阮认律规

，心；

(d) 确保在其忤辖或拧制下的活动1、损飞别国境内或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I><的自然系统；

(e) 保护和养护伈f国家忤辖范围以外地µ的大自 然。

22. 在充分顾到各1司对其日然资源主权的情形下， 每 个

国家均应通过本国卜管机构并勹其他国家合仵，执行C宪章＂的

各项规定。

23. 人人都J1y、片行机会按照本国认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

加拟订li且环境I1接h关的决定； 遇到此种环埮受损或退化

时，／、切行办法诉诮补救。

21. 人人h义务桉照本«宪祁》的规定行1i； 人人都／IV个

别地或集体地采取订 1力， 或通过参勹政治4沽，尽力保证达到

个«宪章M的Il标和要求。

37 /8. 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

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18 日第 36/38 号决议，

听取了联合国秘书长 ” 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

书长 18 关于进－步加强联合国同该委员会的合作和进

丿步扩大双方合作范围的发言，

1. 十分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在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及共同关心的其他

领域， 进行着密切、 有效的合作；

2. 请秘书长就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

合作情况向大会第一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7\{大会正式记求， 第 一'+ L 届会议， 个体会议汃 第 19

次会议， 第2 7段。
18 同］;, 第 9 l 7 段。


